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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日益自信的外交政策表现在众多方面，其中最令邻邦及美国头疼的，是其对大片南中国海主

张的各种权利。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解释，对这片战略意义重大，矿藏、渔业和其他资源丰富

的水域，其具体主张和依据是什么。 

在这片广袤海域，海界的确定乃题中之义。但是，争议各国大部分注意力却围绕在两片渺小群岛

的主权争夺上，而根据国际法，这些小岛不应对海上划界产生重大影响。“西沙群岛”位于南中国

海北部，毗邻中国和越南，两国均长期对其主张主权。“南沙群岛”位于南部，临近越南、马来西

亚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和汶莱，面积比西沙群岛还小，却长期引得中国和上述邻国争相主张权

利。 

尽管中国过去并未对这两片群岛实行“有效的占领和控制”，但仍基于上世纪与它们的历史联系而

主张主权。群岛附近的其他国家也提出相似主张。这些小岛在历史上无人居住，但近半个世纪来，

争议国在其中许多小岛派驻了守备部队。直到约一九七零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开始对这些小岛

产生浓厚兴趣，那之前，那些潮涨时露出水面的部分，大多被其他国家占领着。一九七四年，中

国使用武力，把即将倒台的南越南共和国政府逐出西沙群岛。一九八八年，中国刚开始“占领”南

沙群岛一些低潮高地，便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赶出永暑礁。 

中国主张的范围，通常被认为是根据蒋介石国民政府一九四七年公布的一张地图，不久后国民党

被共产党逐出大陆。这张地图用十一段虚线将领海一直标到南中国海的南部。后来，共产党时代

的地图取消了东京湾（中国称“北部湾”）的两段虚线，但另外九段虚线，勾勒出蜿蜒至南中国海

南部的舌状轮廓，仍被反复提及。去年，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合对该区域中南部的部分大陆架提出

主张，中国便在正式抗议文件中附上此图。 

看上去，中国对大片南中国海提出“历史”的主张，却从未明确究竟是主张这片水域为内水、领海、

专属经济区、延长大陆架，还是此区域所独有的某种状态。中国只公布了西沙群岛享有十二海里

领海的笔直基线，但对南沙群岛却未比照办理。 

去年，菲律宾对位于南中国海东部一些小岛周边的大陆架地区，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

了正式主张；马来西亚和越南也罕见地递交了它们对大陆架的联合主张。中国均表示强烈抗议。 

今年七月二十三日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南亚国家联盟（“东盟”）区域论坛发表著名讲话，质

疑中国广泛却含糊的主权主张，惹得北京愤怒回应，并于八月底宣布已在南中国海海床深处插上

国旗，以此作为象征性依据。不久后，中国对日本的激烈施压，要求其释放在东中国海有争议的

尖阁诸岛/钓鱼台附近海域逮捕的一名中国渔船船长，这再次令世界注意到，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

危险日益增加。 



怎样才能改善局势？中国似乎倾向于，与那些有领土和边界争议的国家，进行一对一的一系列双

边谈判。这估计会和中越二零零四年的谈判类似，当时两国达成彼此满意的妥协，大致区分了对

邻近东京湾的管辖，促成中国首个海界协定。但其他争议国无疑欲以数量增加保障和谈判筹码，

更倾向于集体谈判，正如希拉里所形容，“所有争议国家为解决各种领土纠纷，不以胁迫方式，而

以合作态度进行的外交过程。 

东盟成员和中国于二零零二年签署的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》，尽管被许多人解释为支持集体协议，

其实只规定要“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，包括一九八二年的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，由直接有关的

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”来解决争端。签署国进一步同意，将“通过各方同意的模式”继续进

行磋商和对话。不过，中国和东盟外交官的想象力不该就此枯竭，而应继续寻找一个能够兼顾双

边和集体谈判优点的解决方案。 

就像在东中国海的问题上一样，各国应当迈出的实质性第一步，即同意，争议群岛主权的争端就

南中国海划界来说，并不那么重要。南沙群岛不适宜人类居住，且无法维持自身经济生活，因此

根据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，它们无权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。尽管西沙群岛现在可能被视为

适于居住，但争议各方若有心达成妥协，应该能以谈判来限制这一状况可能引起的主张。如果所

有争议国，能像中国对尖阁诸岛/钓鱼台争议所采态度一样，同意这些极小的岛屿和岩礁不应左右

海界划分，就海界问题达成妥协就会容易得多。 

依此方法，就可以沿着相邻国家大陆和大块岛屿的土地边缘划定公平边界，承认西沙群岛可纳入

划界考量，从而在离中国最近的海域，划出可观的一片海洋给中国。如此，该区域的国家便可一

同开发南中国海的各种资源，如二零零二年宣言所言，带来“和平、稳定、经济发展与繁荣”及“航

行和飞越自由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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